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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朱同玉看来，形成这一困局的成因
有三。首先，医院“不敢出”。当前，法律法
规对医疗数据泄露的追责极为严格，医院
缺乏区分“原始数据”和“数据价值”的能
力，难以判断哪些合作是合规的，只能选择
最保守的做法，医院管理者首选的策略便
是“一刀切”地限制数据流出。其次，科研
“没法做”。跨机构数据调阅率不足15%，
非结构化数据占比超过70%，数据缺失率
及错误编码超过30%。若没有专业的数据
治理，这些“脏数据”无法支撑高质量的AI
模型训练。AI企业难以进入，而医院自身
又缺乏治理能力，从而形成死循环。最后，
患者“拿不到”。虽然政策鼓励扩大健康医
疗数据向本人开放的范围，但在实践中，患
者想要获取自己的完整电子病历，往往会

面临流程繁琐、格式不统一，甚至被拒绝等
问题。
经过深入调研分析，朱同玉建议构建

“三元共赢”机制，以技术破局、合规护航、
患者赋权为三大支柱，系统性破解这一困
局。在技术层面，应全面推广“可信数据空
间”模式，核心思路是改变“数据搬家”的传
统思路，推行“数据不出域，知识可流通，价
值可共享”的新模式。
朱同玉举例说，可借鉴广州卫生健康

行业可信数据空间的成功经验，由国家卫
健委牵头，联合国家数据局，在重点城市和
医院集团试点建设医疗可信数据空间，并
在空间内部署隐私计算、联邦学习等技术
设施，为医院配套智算算力支持。AI企业
的算法模型在医院内运行，对数据进行本

地化治理和训练，只带走参数和结果，原始
数据始终留在医院。同时，构建统一的多
模态通用数据模型，大幅度提升非结构化
数据处理效率，显著降低数据“清洗”成本。
不仅要让技术可行，更要让医院敢于

合规地开放数据。朱同玉建议落实最小必
要原则与分级管理，明确临床诊疗、科研、教
学等不同场景的分级访问权限，并在数据空
间中引入“数字合约”机制，在各使用场景签
订智能合约，明确用途、权限与时限，并通过
区块链技术实现全流程可追溯。在数据权
属与授权机制方面，涉及个人的医疗健康数
据属于个人信息，应用必须尊重患者的知情
同意权，对于科研用途需建立动态化、具体
化的二次同意机制；经脱敏处理的匿名化数
据，由医疗机构作为应用管理的责任主体，

但必须接受政府部门监管。
“患者是数据的源头，必须让他们成为

数据价值释放的受益者。”朱同玉认为，应
建设统一的患者数据查询与下载平台。依
托国家全民健康信息平台，推动各省市建
设统一的“居民健康档案调阅门户”，患者
通过实名认证后，可一键下载本人完整的
电子病历数据，打破“数据能看不能拿”的
僵局；强制要求医疗机构提供的患者导出
数据符合国家发布的卫生健康信息化标
准，确保患者在不同医院转诊时可用；建立
数据流通机制，在患者为本人诊疗或商业
健康险理赔等场景下，允许患者通过授权
码等方式，将自己的数据定向授权给第三
方机构使用，实现“数据跟着患者走”。
“医疗数据价值的释放，既不能以牺牲

安全为代价，也不能因噎废食而阻碍创新。”
朱同玉建议，相关部门应尽快出台细化政
策，支持可信数据空间的建设，推动医疗数
据从“沉睡的资产”转变为“流动的引擎”。

特派记者 陈佳琳 解敏

（本报北京今日电）

医疗数据“不出院”困局如何解？全国政协委员朱同玉“开药方”

让数据安全流动起来令患者受益

破解过度加班“陷阱”
全国政协委员陆铭呼吁强化劳动者权益保障

医疗数据的价值不言而喻，却被一道“数据围墙”

困在医院里。如何打破这道墙，让数据安全地流动起

来？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上海

医学院副院长朱同玉提出构建“技术可控、规则清晰、

利益共享、患者受益”的新型数据生态，破解医疗数据

“不出院”的困局。

“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高
达48.6小时，有的互联网大厂甚至把晚上
10时下班直接写进劳动合同。”全国政协委
员陆铭的语气中透露出忧虑。在他眼中，这
些数字背后，是一部分年轻人被透支的身心
健康，更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之路上必须
正视的“隐形陷阱”。
陆铭委员坦言，当站在国家发展的高度

“算大账”时，问题更显现出来。第一笔账，
算在生活品质上。挣了钱却没时间花，无法
恋爱、结婚、生子，无法照顾家庭——已成为
这类企业中不少年轻人的生活写照。这不
仅导致个人幸福感停滞，更在宏观上抑制了
社会整体的消费活力。第二笔账，算在国家
创新动能上。持续的高强度、重复性劳动，
正挤占企业和员工宝贵的“思考时间”。如
果企业惯于通过“人海战术”和堆积工时来
获取利润，就会丧失投资技术创新、优化流
程、提升员工技能的内在动力。“内卷”扼杀
的是未来产业升级的可能。第三笔账，算在

国际形象与贸易安全上。陆铭委员提到，
2027年即将实施的《欧盟反强迫劳动法
案》，将对我国出口欧盟产品形成压力。“其
他国家会认为，中国产品的价格竞争力来自
高强度工作和低质量生活。这不仅影响国
家形象，更可能引发实质性的贸易壁垒。”
为此，陆铭委员从三个维度提出系统性

建议：首先是“硬约束”。“虽然劳动法规定加
班要付加班费，但现实中大量加班是免费
的。所以第一步，就必须让加班工资执行到
位。”陆铭委员强调，必须完善劳动法细节，
明确规定最高加班时限。其次是“软环
境”。全社会应更多宣扬高效工作、健康生
活，倡导“张弛有度”的新职业伦理。最后是
“新动能”。用技术赋能高效工作。应大力
鼓励企业利用人工智能、自动化技术替代重
复性、低价值的劳动，优化工作流程。同时，
推广以成果产出而非工作时长为核心的考
核方式，试点弹性工作制。
特派记者 解敏 陈佳琳（本报北京今日电）

共享单车“骤停”致伤亟需重视
全国人大代表陈达建议完善保险保障和集体诉讼机制

“骤停”致伤投诉增加
“我身边就有一个真实案例：有人在骑

行共享单车时，车辆突然落锁。他猝不及
防，整个人翻了出去，摔断了两根肋骨。”
陈达调研发现，在全国范围内，类似情

况不在少数——有一家共享单车运营企业
自述，2025年全国类似伤害事故达700起。
陈达告诉记者，2025年，上海市消保委

系统共受理交通出行相关投诉10699件，同
比增长28.1%，其中共享单车相关投诉

7197件，同比激增74.5%，成为交通出行投
诉的主要增长点。而在全国范围内，2025
年共享单车相关投诉量同样激增，其中因
车辆“骤停”引发的伤害纠纷占据相当比
例，反映出行业在产品质量、运营管理与责
任机制等方面仍存在突出问题。

消费者陷维权困境
陈达说，共享单车“骤停”事故的原因

复杂，可能涉及硬件制动故障、软件系统缺
陷、后台误操作、电子围栏误判、超区骑行
强制锁车等多种情形。“一码多车”现象，也
可能是共享单车自动落锁的原因之一。
然而，企业在事故处理中，常以“用户

误触还车”“车辆故障”“超出运营区域”等
为由推卸责任，而车辆是否存在设计缺陷、

系统是否存在算法误判、平台是否在缺乏
安全缓冲机制的情况下远程锁车等问题，
往往因信息不透明而难以查清。

消费者受到人身伤害的同时，还面临
举证困境。“企业常以商业秘密和知识产权
为由，拒绝向消费者及监管部门开放后台
数据。”陈达说，消费者在维权过程中举证
能力处于显著弱势，往往面临败诉风险。

定责任应“有章可循”
针对以上问题，陈达建议，首先，应加

快制定团体标准。“目前共享单车只有一个
由上海市自行车行业协会共享单车分会制
定的运营服务的团体标准，没有产品的团
体标准。制定全国团体标准迫在眉睫。”陈
达表示。此外，应建立全国统一的政企数

据共享与质量监管机制。应由相关部门牵
头，建立共享单车行业数据共享规范，明确
行政部门向企业调取数据的权限、流程，用
于事故定责与争议解决。
针对消费者，陈达认为，应完善保险保

障和集体诉讼机制；应强制共享单车运营
企业投保足额的产品责任险与人身意外
险，并设立事故赔偿专项基金，确保伤者能
及时获得医疗救治与经济补偿。同时，建
议支持消费者协会、检察机关等依法提起
公益诉讼或支持消费者发起集体诉讼，探
索在共享单车人身伤害纠纷中适用“过错
推定”原则：即消费者只需证明损害后果及
事故与车辆状态存在关联，则由企业承担
其无过错及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
特派记者 杨洁 曹博文（本报北京今日电）

正常骑行过程中，共享单车突然

自动落锁、车轮抱死，导致骑行人摔

伤、骨折……这样的事故，在过去一

年频频发生，也引起了全国人大代

表、东浩兰生会展集团工会副主席陈

达的关注。今年，她带来了一份关于

加强治理共享单车“骤停”事故的建

议，希望消除消费者维权困境。

盛会
在即正视角

明天，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开幕，今
天上午举行预备会。
盛会在即，万众瞩目。代表们积极履职，

瞧，在上海代表团的班车上，其实代表（左二）
和张帆代表（右）已经讨论起来啦。

本报记者 陈正宝 姚丽萍 摄影报道


